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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中國醫藥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邁向卓越優秀的世界一流大學與中國醫藥大學暨醫

療體系 2030 年發展藍圖，從事前瞻性規劃與制度化之發展，強化校務永續治理與風險

管理，制定淨零碳路徑與韌性生活轉型，並推動永續教育，邁向智慧永續的智慧校園，

特設「永續治理與風險管理委員會」(以下簡稱本會)，並訂定本辦法。  

第二條 本會置委員若干人，由校長、副校長(校長指定一人)、主任秘書、教務長、學務長、總

務長、研發長、研究生事務長、國際長、產學長、人資室主任、財務室主任、圖資中心

主任、高教深耕執行處主任、校務研究辦公室主任及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，並由校

長擔任召集人、另由校長指派一位副召集人，其他委員由校長自校內相關專長之專任

教師及學生代表若干人聘任之。本會設置執行秘書一人，執行秘書承召集人之命，綜

理會務。各委員與執行秘書任期二年，期滿得續聘之。 

第三條 本會以每學期召開一次會議為原則。開會時，由召集人主持會議，召集人不能出席時，

由副召集人代理。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，當然委員或學生代表不克出席時，得指

派代理人出席，但學生代表之代理人，以在學之學生為限。本會開會時，得邀請相關

單位或人員列席說明。本會之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數之出席，始得開會；決議時，

以出席委員過半數同意為通過。  

第四條 本會對於校務永續治理與風險管理、永續環境建置以及永續教育推動之前瞻性發展負

有監督與審議之責。為應審議需要，本會得設置專案小組就相關議題研擬方案，送本

會審定。相關執掌如下: 

(一)校務永續治理與風險管理: 進行學校永續發展及風險管理相關策略擬定與管考工

作。定期召開會議，評估各處室政策執行狀況，並建立中長程管考機制。 

(二)永續環境建置:成立中醫大零碳排研究與氣候韌性推動小組。定期召開會議，擬定

淨零碳排路徑，並針對碳排管理與能源管理進行外部驗證；對永續環境與校園之建置

提出建議。 

(三)永續教育建置:鏈結國內外永續組織、建立 SDGs 教學研究標註平台、設置各式永

續創新教研學機制，以培育永續人才，深化校園永續文化。  

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